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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科办发〔2018〕77号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养”， 经研究决定，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陕西省教育厅共同主办首届陕西科学实验展演大赛并选拔推荐全国科学实验展演大赛参赛选手。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赛制
      二、报名条件及方式大赛分为预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其中预赛由参赛单位组织，复赛、决赛由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承办。大赛实施方案见附件1。
      1.报名条件：各科普基地从业人员，大中专院校、普通高中、科研院所及其他社会各界科学传播爱好者(职业不限，年满18周岁)均可报名参赛。已代表省上参加过往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大赛的选手原则上不予报名。
      2.报名方式：各参赛单位推荐1个节目参加复赛，（表演人数不超过2人），并于2018年6月30日之前将报名表电子版发至大赛指定邮箱（sxkpds@163.com）。选手报名表见附件2。
      三、比赛时间与地点
      时间：2018年9月，具体比赛时间另行通知。
      地点：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五路10号)
      四、其他事项
      首届陕西科学实验展演大赛作为2018年陕西科技活动周的重大活动，请参赛单位给予大力支持。为便于赛事组织和沟通，请各参赛单位负责该项工作的人员和参赛者加入大赛qq群：463987692。
      联系人：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   任忞   翟瑞华
      电 话：029-81298443   　　
      附件：1. 首届陕西科学实验展演大赛实施方案　 
              2.   [image: http://jyt.shaanxi.gov.cn/member/fckeditor/editor/images/ext/doc.gif] 首届陕西科学实验展演大赛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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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首届陕西科学实验展演大赛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我省科普事业发展， 2018年科技活动周期间，陕西省科学技术厅、陕西省教育厅共同举办首届陕西科学实验展演大赛，同时选拔推荐全国科学实验展演大赛参赛选手。具体方案如下:
      一、组织方式及赛制
      主办单位：陕西省科技厅
      陕西省教育厅
      承办单位：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
      各参赛单位可通过组织竞赛选拔或直接推荐选手报名参加复赛。具体预赛时间、地点由各参赛单位自行确定，比赛规则可以参照本实施方案进行。各参赛单位限推荐1个参赛作品节目参加复赛，每个作品表演人数不超过2人。
      复赛、决赛由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组织。复赛评选出前20名选手进入决赛。
      二、赛事监督
      为保证大赛公平、公开、公正性，计分工作人员在监督组的监督下负责计分。大赛监督组由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纪委组织设立。
      三、赛程安排
      （一）复赛
      1．比赛内容：选手自行准备一个物理、化学、生物学科相关的实验，现场表演，时间限定为4分钟，实验表演可以是独自一人或多人(不超过2人)演示。
      2.形式：专家评委根据选手的现场表现进行打分、亮分。专家评委的平均分为选手最终得分，排名前20名的选手晋级决赛。
      （二）决赛
      1．比赛时间与地点：2018年9月下旬，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五路10号）
      2．比赛内容：
      （1）选手自行确定一个内容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实验演示，自选实验限定在物理、化学、生物学科相关的实验，时间限定4分钟，实验表演可以是独自一人或多人（不超过2人）演示。
      （2）科普知识问答。采用随机抽题的方式现场作答。
      3、选手出场时，需播放20秒自我介绍视频。该环节不作比赛评分，视频由选手准备。选手制作视频统一用MPG或MP4格式，画面比例16:9，像素尺寸：720×576；提供的PPT须为office 2010版本。
      四、比赛规则
      （一）实验展示限时4分钟，不足2分钟扣2分，超时15秒讲解中止。
      （二）大赛将邀请科研、表演、科普教育等方面专家担任评委，在比赛环节进行打分。
      （三）评分标准
      （1）复赛
      评委分别从实验内容、演示效果、整体形象三方面进行评分，内容需是物理、化学、生物学科相关的实验，否则不得分。总分100分。
      A、实验内容 （40分）
         科学准确、重点突出；
         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B、演示效果（40分）
         动作标准、快速准确；
         简单易学、互动性强。
      C、整体形象（20分）
         衣着整齐，精神饱满；
         举止大方，自然得体。
      （2）决赛
      分为实验展示和科普知识问答两个环节，其中实验展示占90%，科普知识问答占10%，总分100分。
      实验展示环节评委分别从实验内容、演示效果、整体形象三方面进行评分，内容需是物理、化学、生物学科相关的实验，否则不得分。
      A、实验内容 （40分）
         科学准确、重点突出；
         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B、演示效果（40分）
         动作标准、快速准确；
         简单易学、互动性强。
      C、整体形象（25分）
         衣着整齐，精神饱满；
         举止大方，自然得体。
      科普知识问答环节选手需要回答2道随机产生的题目，每题2.5分，全部答对得5分。
      五、奖项设置
      1．一等奖。决赛评分前4名选手将获得“首届陕西科学实验展演大赛”一等奖。
      2．二等奖。决赛评分排在第5-10名选手将获得“首届陕西科学实验展演大赛”二等奖。
      3．三等奖。决赛评分排在第11-20名选手将获得“首届陕西科学实验展演大赛”三等奖。
      4．优秀奖。参加复赛的选手获得首届陕西科学实验展演大赛”优秀奖。
      5．最佳组织奖。最佳组织奖奖励本次大赛各组织单位，由决赛专家评委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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